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要求，我

们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

外担保情况进行审阅，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累计和当期资金往来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

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

度为 156,518.50 万元，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 126,795.91 万元；公司对全资、控股

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31,518.50 万元，占 2021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 95.90%，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 103,795.91 万元，占 2021 年末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75.68%。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的情

况。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

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法人单位、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三、前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如下：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2】4 号）载明：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泉恩）、重庆信友

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友达）、揭阳空港区中广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广贸易）均是黄锦光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 2007 年《信披办法》第七

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在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 10 日黄锦光实际控制中超控股期间，

黄锦光、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中广贸易为中超控股的关联人。 

在黄锦光的组织、指使下，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与中超控股签订的采购合

同没有真实交易背景，并借助该虚假采购合同开展商业保理业务，融出资金供黄

锦光占用。具体情况如下：2018 年 3 月至 5 月，中超控股与南通泉恩、重庆信

友达签订原材料采购合同，南通泉恩和重庆信友达通过前述采购合同在江苏京华



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山一）和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尔保理）开展商业保理业务，分别于 2018 年 3 月和 7 月各融资 2,000

万元和 5,000 万元，在收到保理融资款后，随即将 1,995 万元和 4,979 万元转至

中广贸易。上述资金划拨构成黄锦光对中超控股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属于关联

交易。2018 年 9 月和 2019 年 4 月，中超控股因上述保理业务被京华山一和海尔

保理分别提起民事诉讼，代黄锦光承担保理款本金、利息、律师费等合计 7448.86

万元。截至目前，黄锦光未向中超控股归还以上资金。 

公司采取的措施： 

1、为追回京华山一相关款项，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向宜兴市人民法院

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判令南通泉恩、任明、孔黎清立即向公司支付公

司代其支付的保理融资款、利息、律师费、案件受理费等共 2,047.22 万元，判令

黄锦光、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鑫腾华”）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2020 年 11 月 5 日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公司与被告黄

锦光、深圳鑫腾华、担保人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鹏锦”）达成

如下协议：深圳鑫腾华、黄锦光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前支付公司 2,047.22 万元。

广东鹏锦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深圳鑫腾华、

黄锦光负担。该款已由中超控股垫付，深圳鑫腾华、黄锦光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

前直接支付给中超控股。 

为追回海尔保理相关款项，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交

《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判令重庆信友达、黄锦光立即向公司支付公司代偿的

融资款共计 4,998.00 万元，判令深圳鑫腾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 年 12 月 22

日宜兴市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重庆信友达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超控股 4,998.00 万元。黄锦光、深圳鑫腾华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又委托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向黄锦光发出《律师函》，

要求其立即返还相关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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